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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責單位，根據健保每年給付也是區分牙醫科別、西醫基層科別與中醫科別，可見牙醫跟

西醫、中醫等皆是不同的領域科別。 

四、綜上，故站在維護及提升全國國民口腔健康保健之角度上，對於未來組織改造後，應設立

口腔健康之專責單位，而非任務型之編組單位，如此才可提升我國整體口腔醫政及讓全民

口腔健康照護獲得高品質的醫療照護。特此提出書面質詢，請行政院予以書面回覆。 

（九十七）本院管委員碧玲，針對自 102 年起全面實施國道計程收費後

，民眾搭乘計程車行經都會區國道，將額外增加通行費負擔

，形同計程車續程增加 5%收費。交通部為減輕對原免費使用

都會區國道運輸使用者之衝擊，於研擬國道計程收費費率時

，即將採用每車每日免費里程設計，應將此設計遍及於每位

搭乘計程車者，讓計程車每趟行經國道都可享有免費里程，

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現行國道於行經都會區前後都未設有收費站，民眾搭乘計程車利用都會區國道，皆無收費

問題，此種情形於 102 年全面實施國程計程收費後，將產生變化。計程車行經都會區國道

所增加之通行費，將轉嫁至消費者增加消費者負擔，或計程車自行吸收造成業者損失，預

期未來計程車駕駛與乘客間之消費糾紛將會增加。 

二、目前國內北、中、南都會區計程車收費方式，除起跳里程費用外，續程皆為每 0.25 公里增

加 5 元費用，未來若行經都會區國道，每公里 20 元續程費將再增加約 1 元左右之通行費，

相當於增加 5%收費，於此國內物價萬物齊漲之時無疑成為雪上加霜之因素。 

三、國道全面計程收費後，交通部為減輕對原免費使用都會區國道運輸使用者之衝擊，於研擬

收費費率時，即將採用每車每日免費里程之設計，此一設計理應遍及於使用計程車通行都

會區國道者，然由於營業用計程車每趟載送不同乘客，其每日免費里程往往於每日第一位

乘客使用後即無法再使用，其結果為有些乘客可適用免費里程，有些乘客則否之不公平現

象。 

四、爰此，交通部於研擬國道計程收費費率時，應將每車每日免費里程設計，遍及於每位搭乘

計程車者，讓計程車每趟行經國道都可享有免費里程之設計。 

（九十八）本院鄭委員麗君，針對新北市政府欲於 102 年元旦開始、接

受原國立高中、職改隸一事，恐造成原國立高中職經費減少

、人員編制減少以及法令尚未周全等狀況，導致措施與教育

部所推動「12 年國民基本教育」均優、均質的核心價值相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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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之狀況，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根據 2012/05/15 內政部召開並由內政部長李鴻源主持的「縣市改制直轄市中央小組」跨部

會會議紀錄，其中關於「國立學校改隸及私立學校督導權移轉業務」乙案，有關業務移轉

部分提到：「新北市政府已同意自 102 年 1 月 1 日接管」，本席請問部長：關於新北市高

中職於 102 年元旦改立一事，是否已經確定？ 

二、教育部中部辦公室主任藍順德曾經於記者會上承諾「新北市國立高中職一旦改隸直轄市，

教育部會將經費一起提撥過去，一毛都不會少」，然而教育現場所擔憂的是「新北市將如

何分配此筆預算」的問題。新北市政府一旦收到這筆來自教育部提撥的款項，將會針對轄

下所有高中職進行統籌分配，如此一來，原先用於新北市十二所國立高中職所用的經費將

遭到稀釋。部長承諾「各校一毛錢都不會少」顯然勢必跳票，部長將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三、5 月 15 日會議紀錄中提到「台中市、台南市及高雄市對於移撥經費尚未與教育部獲致共識

，請教育部報請行政院做政策性裁示」，其中台南市有 22 所國立高中職，初估經費需要 75

億元，但教育部只補助 38 億，經費缺口約 37 億；台中市有 19 所國立高中職，初估經費需

要 73 億元，但教育部只補助 39 億，經費缺口約 24 億；新北市有 12 所國立高中職，初估

經費需要 43 億元，但教育部只補助 30 億元，還短缺 13 億元；高雄市有 7 所國立高中職有

約 8 億元的落差，顯然其餘三都對於移撥後的經費都尚有疑義而不願接手改隸高中職，唯

獨新北市政府一反常態、甚至提前接手改隸，然而轄下高中職教師對此紛紛感到擔憂，教

育部將如何回應並安撫教師心中的疑惑與不安？ 

四、新北市政府針對國立高中職改隸，恐有「尚未準備好的三大問題」，分述於下： 

1.經費嚴重不足：單就新北市國立高中職各校 100 年度原編列預算與新北市 101 年度編列

基準差異（如附件一），不含人事費，各校普遍減少數十萬至近 5000 萬之差異，其中以

國立林口啟智短差 4900 多萬最多；另外，海山高工、淡水商工兩所高職短差 2200 多萬

。由資料顯示，新北市並未準備好，硬要承接，只會造成學校校務運作困難、學生受教

權益受損等狀況發生。 

2.員額編制不足：新北市立高中則皆為完全中學，在學校組織編制員額上是以一套人員編

制，同時負責國中、高中業務，長期以來皆有人力不足之情形。 

3.法規制度不周全：以校長遴選制度為例，今年市立高中職校長遴選，出現 2 位現任校長

，竟有 8 所學校出缺的情形，出缺學校毫無選擇。另校長遴選出缺學校幾乎完全無參與

機會，常出現校長遴選已確定人選，學校竟完全無所知，亦無國立高中職及台北市校長

候選人需至學校參加對談會，新北市顯然有亟需改進之處。 

五、前述三大問題仍未解決，新北市若貿然改隸，恐將犧牲新北學子受教權益。教育部力推「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其核心價值是「均質、均優」，但是當學校資源不增反減時，又

要如何期待學校有明顯的進步、可以拉近與其他優質高中職之間的距離？教育部此舉豈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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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要馬兒好、又不給馬吃草」，和均優質的核心價值完全背道而馳？ 

（九十九）本院丁委員守中，針就近日接獲民眾陳情，表示與其父親多

年未連絡，亦無同居共財之事實，詎料多年之後遭銀行對其

財產聲請強制執行。然根據於民國 98 年 5 月 22 日修正通過

之民法繼承編暨民法繼承編施行法，我國民法上個人繼承之

原則已由概括繼承改為限定繼承，俾免繼承人需莫名承擔與

其本身無關之債務。惟查，金融機構仍有以先行強制執行繼

承人名下財產，造成既成事實後，再迫使繼承人進行所謂之

「債務和解」，有違法規修訂意在減輕繼承人莫名負擔之良

法美意。本席特要求主管機關應主動清查各金融機構於債務

人死亡後針對繼承人催討未償債務之程序是否落實民法繼承

相關修正之精神，並列入金融檢查中法規遵循之重點項目，

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早年我國民法繼承係採概括繼承及限定繼承並行之原則，惟因社會變遷快速，被繼承人與

繼承人間久未往來之情形在所多有，繼承人常未及辦理限定繼承或拋棄繼承，造成繼承人

背負非可歸責於其本身之債務，有「天外飛來的債務」之譏。為此，在高度社會共識下修

正民法繼承相關規定，針對無從知悉繼承債務之存在亦未因同居共財而享有繼承人財產利

益者，僅以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 

二、惟查金融機構於債務人死亡後，並未落實民法繼承之相關規定而對債務人之繼承人一律聲

請強制執行，繼承人發現財產被執行向金融機構爭論時，再利用繼承人財產已遭執行之既

成事實迫使繼承人進行所謂之「債務和解」，變成繼承人係「自願」給付款項，補正金融

機構遊走法規邊緣之疏失，嚴重違背法規修訂之本意。 

三、金融機構一舉一動，動見觀瞻，應為履行社會責任之表率。主管機關應主動清查各金融機

構債務人死亡後針對繼承人催討未償債務是否落實民法繼承相關修正之精神，並列入金融

檢查中法規遵循之重點項目，確保法規落實執行，保障民眾權益。 

（一○○）本院丁委員守中，針就近日接獲民眾陳情，表示與其父親多

年未連絡，亦無同居共財之事實，詎料多年之後遭銀行對其

財產聲請強制執行，方知係因其父親死亡而生之「天外飛來

的債務」。本案雖經雙方同意以和解收場，然金融機構係以


